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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 

2、对于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均按照‘公允、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相关关联交易的内容符合商业惯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的《南京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109）。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关联方进行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黄一新、祝瑞荣、钱顺江、张良森、陈春林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该议案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王翠敏会前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董事会在对《关于 202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表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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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王翠敏对该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在 2022 年度预计为全资、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公司

所担保对象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目前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

可能因对外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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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立保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担保风险可控。 

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2 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京南钢钢材销售有限公司、上

海南钢物资销售有限公司销售本公司产品提供不超过 3 亿元的担保。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长在符合担保相关规则要求前提下，在规定金额范围内，具体决策相关事项及签

订相关协议。 

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王翠敏对该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 2022 年度预计为北京南钢钢材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南钢物资销

售有限公司销售钢材提供不超过 3 亿元的担保。公司所担保对象的财务风险处于

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目前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代为开立保函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2、公司制订了《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了对外

担保对象的审查、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管理、信息披露、责任人责任等，能够

严格控制对外担保的风险。 

3、公司对外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在 2022 年度预计为北京南钢钢材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南钢物

资销售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所作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

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销售钢材提供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113）。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预计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22 年度业务发展需要和资金需求情况，公司（包括全资及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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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下同）拟在 2022 年度向相关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63.90 亿元

的授信额度（外币折算为人民币计算）。 

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敞口银票、保理、信用证、保函等。具体

种类与额度以各银行的最终授信为准。 

所有授信将根据需要，以公司的信用作保证担保，或商请其他单位为本公司

提供担保，或以公司资产等作抵押、质押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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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资金回报，符合股东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同意本次额度调整并在

有效期内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

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1-115）。 

（九）审议通过《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期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部分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749,000 份予以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王翠敏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等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部分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共计 749,000 份予以注销，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注销的少数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我

们同意公司注销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

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期权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1-116） 

（十）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

就的议案》 

根据《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

行权条件，公司董事会认为 60 名激励对象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的实质性条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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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

定，68 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行权的实质性条件已经成就，符合本期行权条

件，我们认为其作为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符合条件的 68 名激励对象采用集中行权方式行权，对应股票期权的行

权数量为 1,049 万份，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截止日为 2022 年 12 月 26 日。董事会

就本议案表决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相关安排，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上述激

励对象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自主行权。”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交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所网站认为其作为本次

ᇊ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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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董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并修订相关实施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同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实施细则》（2021 年 12 月修订）。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鉴于“战略委员会”变更为“战略与 ESG 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变更

为“审计与内控委员会”，董事会同意对《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以下简称“《董事会议事规则》”）的部分条款作如下修订： 

除上述条款外，《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其他条款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详见同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2021 年 12 月修订）。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

《董事会议事规则》 

原条款 

《董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后的条款 

第二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

责。 

董事会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

四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

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

人。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

计人士。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职责、实施细

则等由董事会研究制定。董事会下设董事会办

公室，处理董事会日常事务。董事会秘书和证

券事务代表兼任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 

第二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对股东大会

负责。 

董事会设立战略与 ESG、审计与内控、提名、

薪酬与考核等四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

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与内控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

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与内控委

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人士。

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职责、实施细则等由

董事会研究制定。董事会下设董事会办公室，

处理董事会日常事务。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

务代表兼任董事会办公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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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万盛股份签署《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鉴于万盛股份调整募

集资金总额，南钢股份减少认购 3,494,061 股股票。调减后，南钢股份以现金方

式认购 104,305,939 股股票（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的数量为准）；调减后的认购金额为 1,492,617,987.09 元（最终认购金额根据

最终认购股票数量确定）。 

公司独立董事陈传明、应文禄、王翠敏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 

2、公司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认购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

网站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1-120）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五）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当日下午 2:30 在南京市

六合区卸甲甸南钢办公楼 203 会议室召开。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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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

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临 2021-121）。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